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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方派系与权力结构概论

随着 世纪 年代初台湾地方自治的实施及县市长的直接

选举，在地方权力角逐中逐渐形成一个以县市为势力范围的地方

派系，而且与国民党政权构成一种相互依赖的政治权力关系，也

成为台湾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 年代后期以来，由

于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及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地方派系生态及

与国民党的互动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第一章　　地方派系的形成与发展背景

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虽然与地方自治制度密切相关，但也包

含了台湾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多种因素，从而成为

世界范围内所少见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深刻影响着台

湾的地方政治发展格局。

一、日据时代台湾议会运动角逐权力的传统

在日本统治台湾后期，以台湾地方士绅为代表的议会派，经

过长期的斗争与努力，迫使日本殖民当局调整对台湾统治方式，

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与有议会色彩的政治改革，吸引地方绅士与

商界领袖进入协议会，这不仅造就了台湾议会政治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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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培养了一批地方实力派人物，逐渐形成不同的政治社会势力，

成为日后地方派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

条约》，将台湾与澎湖割让日本，台湾的历史进入日本殖民统治

时期。在台湾民众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武装抗日斗争的同时，台湾

士绅阶层也开始积极争取台湾自治的政治斗争。日据后期，台湾

先后发生一系列争取自治的政治运动，包括“六三撤废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政治结社运动”及“地方自治改革

运动”等。领导这些争取自治与民权运动的社会团体主要是台湾

文化协会、台湾民党、台湾民主党、台湾议会同盟会与地方自治

联盟等。这些运动的基本主张是，“确立民本政治，反对总督专

制政治，使司法、立法、行政权完全分立，应予台湾人享有参政

权。”①

在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推动下，日本殖民政府出于维持对台

湾的长期统治而 月年有所让步，于 日公布“台湾地方

自治制度改正案”，于同年底开放地方议会一半的议员名额给台

湾民众投票选举。 年 月成立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一

方面批判殖民当局的“假自治”，同时在台中、台南、嘉义等县

市推荐候选人参加角逐。这次选举，“地方自治联盟”有 名候

选人当选市议员，不足民选市议员名额的六分之一，但却揭开了

台湾人正式投入自治权力的角逐历史。

台湾学者郑牧心认为，“文化协会所戮力传播的民权与自治

思想种子早在数十年前就已落实到台湾这块土地之上，生生不息

滋长至今”。也有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台湾地方派系从日据时代

后期以家族或个人为主导的派系或势力转化而来。吴文星在一文

郑牧心：《台湾议会政治四十年》，台湾《自立晚报》出版社，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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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 年以前，总督府是以参事、区街庄长、保正、甲

长等职位，作为笼络利用各地富豪、望族的主要工具。其后，代

之以文化教育评议会成员、各级协议会议员、街庄长等职位。总

督府长期固守以财富门望作为上述职衔的任选依据的原则；同时

保障既得利益和特权，使一人一家久任不潜，造成地方政治参与

的垄断和地方派系的形成，直接影响光复后地方政治的发展”。

年，半数官选、半数民选的‘地方自治’他进一步指出，

实施后，由州、市会议员的教育背景显示，习医学、师范、法政

及经济的新社会精英构成议会的中坚。而由背景观之，则显示地

主、资本家、实业经营者等时人称之为‘上流阶级’者几乎垄断

议会。观乎光复初年各级民意代表的成分，明显的正是日据后期

地方政坛结构的持续。”由此也可以判断此时的派系是“一人一

家”式的家族或个人派系，且均是地主、资本家等上层社会对经

济的垄断者。这同今天台湾地方派系的特点有密切联系，即具明

显的家族性、继承性与垄断性，但还不是以明显的地域为特征的

地方派系。

二、台湾本地精英与“半山派”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本地政

治势力

战后，日据时代的台湾本地精英分子为与国民党内的“半山

派”政治势力（从大陆返台的台湾人）抗衡，争取政治权力与经

济利益而形成本地政治派系，最典型的就是“台中派”与“阿海

派”两大本土派系。这些派系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日据时代的台湾

社会领袖。

“台中派”的代表以台中林家林献堂为首，林家为日据时代

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林献堂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曾于

①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湾中正书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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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创设“台湾文化协会”，并领导“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成

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先驱，在岛内颇具影响力。光复后，他顺利当

选为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并形成自己的一套人马或派系，其成员

大多是地主士绅，又称为“地主绅士派”，主要成员包括了杨肇

嘉、吴三连、罗万伡、何景寮、林呈禄、陈庆华、林犹龙等人，

次要成员包括刘明朝、杨基先、林云龙、黄朝清、叶荣钟、张聘

山、庄垂胜、黄千里等 。其主要势力多集中在台中市，故称为

“台中派”，主要对外活动社团为“台湾政治研究会”。

“阿海派”可以说是“半山派”与“台中派”之外的第三势

力，领导人主要是蒋渭川与许丙。蒋渭川为日据时代反日民族主

义路线领导者蒋渭水的弟弟，许丙则为板桥林家账房出身的殖民

政府御用商绅。可以说在日据时代，两人的思想路线与政治主张

极不相同，但在战后台湾政坛的政治斗争中，两人因利益追求而

结合，共同对付“半山派”，但两人仍拥有各自的基本势力。蒋

渭川一系的主要人物有彭德、颜艮昌、张邦杰、吴国信、林日

高、谢娥、林衡道等，次要成员有李捷步、郑来春、郭伯仪、林

水木、苏金涂、江学尧、陈学远、李东辉、杨永中、廖学仪、黄

大岳、吕添福、郑玉丽、蔡万春、林地生、周百炼、张晴川等

人。主要对外活动社团为“台湾政治建设协会”。许丙一系的人

物主要有陈清汾、黄添梁、王超英、黄金时、黄成金、吴锡洋、

林聪明、黄联发与吴永信等人
。

“台中派”主要人物在日据时代尽管是民族主义者，主张通

但是其中不少人曾出任“总督府”的过议会斗争争取权益 评议

① 陈明通：《地方派系与台湾政治变 年迁》，台湾日旦出版社，

月 。

② 陈明通：《地方派系与台湾政治 年变迁》，台湾日旦出版社，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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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职，因此在光复后得不到国民党的信任而受到排挤。“阿海

派”的许丙等人曾在光复后参与“台独”组织，抗拒国民党接

收，自然为当局所不容，发展受限。蒋谓川却因对当局进行批评

而受到打击，发展也受到限制。不过，本土政治精英为争取权力

而形成不同的政治结盟，对日后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与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三、国民党权力向台湾地方社会延伸的统治策略造就了地方

派系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台湾，其在大陆时代的统治体系及

政治派系也得以在台继续生存与发展，即国民党权力结构中原有

的五大派系即 派、军统派、孔宋集团、政学系及团派（三民

主义青年团）等政治势力仍不同程度地移植台湾。但是，这些政

治派系在台湾像无根的浮萍，无法向地方延伸，只能在上层权力

结构中存在。随着台湾政治本土化的发展及本地精英与地方势力

的逐渐结合，这种上层的政治派系在台湾没有发展空间与基础，

加上国民党中央对党内的整顿，很快退出政治舞台。

国民党退台后，起用大批在日据时代到大陆求学、甚至在政

府部门任职的台湾人即所谓的“半山人”，即台湾当地人，如黄

朝琴出任省参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长、谢东闵任高雄县

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等，主要是发

挥他们在国民党当局与本地社会的中介角色。这些从大陆返回台

湾的本省人，组成“台湾宪政促进会”，各自吸收地方政治精英，

并逐渐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与派系，当时即有所谓的“八大派

系”：游弥坚系、黄朝琴系、刘启光系、李万居系、王民宁系、

连震东系、李友邦系与客家系，这是战后台湾新兴的政治势力。

这种以政治人物个人为背景形成的上层政治派系在重视地域

观念的台湾社会，逐渐向地方延伸，促成了地方派系的形成。这

些派系领导人物通过向上发展，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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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联盟，向下发展则主要是建立地方派系，即扶植或结盟县市级

地方政治人物，以充实自己的基层势力。如“半山派”的刘启光

在新竹县长任内，提拔刘阔才担任建设局长，刘阔才后来得以当

选省参议员，并成为苗栗县刘派的开山鼻祖。“半山派”的谢东

闵在高雄县长任内，起用洪荣华为建设局长，洪后来成为高雄县

红派创始人；任陈新安为民政局户政课长，陈后来成为高雄县白

派创始人；任林石城为高雄县屏东区署区长，林后来成为屏东县

创始人。“半山派”的另一人物林顶立为了竞选临时省议会

议长，扶植多人当选省议员，其中的李建和成为台北县瑞方李家

的政治代表，陈水潭成为台中县黑派的创始人，蔡鸿文成为台中

县红派的领袖，林生财成为彰化县白派的奠基者。因此，战后台

湾地方派系的出现，许多是与“半山派”政治人物发展各自的政

治势力密切相关。

然而，国民党当局担心这种全岛性的政治结盟危及其在台统

治，乃采取断然措施，限制全省性政治派系与政治结盟，这些新

兴的政治势力只好转向地方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从而建立起新的

地方派系。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政治派系的领袖人物逐渐退出上

层政治舞台，但以地域为势力范围的地方派系在选举的权力争夺

中逐渐形成。对此，有研究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在中央采取严

密的权力垄断态度，绝不轻易对本地势力开放，并对任何串联运

作监控打压；另一方面，则在地方层次开放政治参与，以求达到

铺设民主选举门面，并让本土人士权力企图得以适度发泄的双重

效果”。

四、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地方派系的兴起

年，台湾当局实行县市地方自治选举，揭开了以县市

为势力范围的地方派系的发展。

台湾地方自治主要是以县市地方自治为主要自治区域范围。

这种自治民选的县市长具有较大的自治权，掌握地方政治经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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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于是县长一职自然成为地方上实力派人物争夺的主要政治目

标。在激烈的选举中，不同参选人所代表的一股势力逐渐形成不

同的政治结盟与政治势力。这种自治范围限制了地方派系向上发

展，即很难进入“中央”势力范围。由于地方派系是以本县市为

势力范围，也很难向其他县市扩张。

在台湾实行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一统天下，民社党与青年

党均为不具备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完全依附国民党，缺乏独立

性，因此在地方选举中，没有政党竞争，主要是国民党内地方派

系的权力之争与权力分配。就是说在台湾地方自治政治发展中，

地方派系的权力竞争游戏规则取代了政党的游戏规则。

地方派系操纵了地方政治大权，掌握了地方社会经济资源。

基本上，每个县市长都代表着某一个地方派系，县市议会议员也

分属不同的地方派系。由各县市选出的省议员，绝大多数是代表

不同地方派系的国民党党员，无党籍、非地方派系人物甚少。即

年无党使在 籍积极参选的第五届省议员选举中，非国民党

席，但这 席也均籍的议员只占总计 席中的 是党外地方势

力的代表，如余陈月瑛、张东贤、邱连辉、蔡介雄等均是代表一

股政治势力。“立法院”长期不进 月才年行改选，直到

个名额。 年举 月进行第二行了第一次十分有限的补选

次“立法委员”补选，其中按选区当选者也绝大多数为地方派系

人物，如吕学仪（桃园县北区新派）、张启仲（台中市张派）、刘

松藩 、辛文炳（台（台中县红派）、许世贤（嘉义市“许家班

南市辛派）、张文献（ 月举行的年台南县山派）等。在

增额“立法委员”改选中，区域选举的“立法委员”仍然是地方

派系代表，如林荣三（台北县“三重帮”）、吕学仪（桃园县北区

新派）、刘松藩（台中县红派）、张启仲（台中市张派）、张文献

（台南县山派）、辛文炳（台南市辛派）、许世贤（嘉义市“许家

、王金平（高雄县白派）等。此后，党外势力的发展，对班 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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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派系在基层与民意机构中的权力分配形成挑战，台湾的地方政

治结构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在台湾地方社会重要选举中，没有一定的地方派系或地方政

治势力的支持，是很难当选进入权力结构的，也很难在地方发

展。每次重要选举，不同地方派系均会派派系代表角逐权力，增

强本派系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

五、党外势力的发展与地方派系的调整

年到了 年代末，台湾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并于 被列

为全球十个新兴工业化社会之一。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发展

提供了条件、机会与空间。特别是对于具有议会斗争意识传统的

台湾基层政治而言，争取议会路线参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其

中， 年，一群号称党外及“新生代”的政治新星在议坛崛

起，开始对地方派系的权力争夺形成压力与挑战。

省议员许信 年良于 月出版《风雨之声》一书，将第

五届省议员结构分为政治世家、财阀、公教人员与 个职业政客

类型。通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在省议会引起激烈争论，也在社会

上引起轰动，对同年底举行的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

市长及台北市议员等五项重要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台湾实

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选举最激烈的一场地方选举，候选

名，争取人超过 席公职人员席位。其中，以康宁祥与

黄信介等为代表的党外人士，采用西方社会选举中常有的方式，

开创全岛性的巡回演讲参选模式，获得巨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

党外政治人物。受此影响，许信良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身份参

加桃园县县长选举。

日的选在 月 举投票日，桃园县中坜市发生国民党投票

作弊事件，引发党外势力与国民党的冲突，党外对国民党舞弊事

件大加鞭伐，国民党形象受损，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党外在县

市长与省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获得桃园县、台中市、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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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高雄县 个县市的执政权（高雄县党外的黑派代表黄友仁战

胜了国民党提名的党工干部王正和，苏南成战胜国民党的张丽堂

当选台南市长，无党籍的曾文波战胜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台中市

长，无党籍的许信良战胜国民党的欧宪瑜当选桃园县长）。在省

议员选举中，党外获得 席省议员中的 席。这次选举，各县

市长与省议员有效投票数为 万张选票，其中国民党得票

；党外得票万张，约占 万张，约占 ，这 标

志着台湾地方政治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党外在选举中的胜利冲击了国民党地方派系的政治生态。在

县市长选举中，桃园县的许信良当选，不仅在桃园县形成一股新

的政治势力，而且打破了国民党在桃园县南、北两大地方派系轮

流选举当政的传统。党外势力在政权结构中的扩张，蚕食地方派

系利益与权力分配，这对国民党依靠地方派系维护政权形成新的

挑战。在地方权力争夺中，不再仅仅是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斗争与

权力分配，而是形成国民党与党外，地方派系与非地方派系的权

力争夺。

在省议会这个最重要的权力结构中，党外势力渐成气候，开

始在议会结盟。省议会内张俊雄、蔡介雄、林义雄、黄玉娇、苏

洪月娇、周沧渊、邱连辉、余陈月瑛、何春木、付文政、赵绣

娃、陈乐善等 位党外人士，虽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但开

始以有组织的集体方式在省议会质询，扮演在野政党的角色，成

为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新创举。这些党外省议员也逐渐成为后来

党外与民进党在地方的派系势力。

年底，台湾举行“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人士组

成“党外助选团”，分南北两团在全省各地巡回演讲，掀起选举

的新高潮。但因美国与台断交，台湾当局暂停了这次重要政治选

年元月举。 日，全省各地 多名党外人士前往高雄县

桥头乡，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党外领袖人物余登发父子被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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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迁台后首次是自国民党政权 爆发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

预示着台湾政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同年 月，桃园县长许信

万多良被停职两年，党外人士组织 名群众在许的家乡中坜市集

会。同年 月，党外人士创立“美丽岛”杂志，并以此刊物为核

心，成立 个分社，所谓的“美丽岛政团”逐步形成，并展开

一系列的抗议活动 日月。党外人士不顾当局的反对，利用

世界人权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引发激烈的暴力流血冲突，

即历史上的“美丽岛事件”或“高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台湾

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年 月，台湾当局宣布于年底恢 年暂停的增复于

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同时于 年举行第七届省议员与

第九届县市长大选。这三次重大选举为党外提供了一个重新振作

的机会。“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家属与辩护律师纷纷出马竞选，

并取得重大进展，对地方派系的权力分配开始产生一定影响。在

年 月举行的第二次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中，不论是国

民党还是党外在区域选举中的当选者，大多代表不同的地方派系

月举行的第三次增额“立与政治势力。在 年 法委员”选

举中，有更多的地方派系或政治势力代表与党外人士进入“立法

院”，如张坚华（基隆市苏派）、蔡胜邦（台北县“三重帮”）、刘

兴善（桃园县南区刘派）、刘碧良（苗栗县大刘派）、吕学仪（桃

园县北区新派）、刘松藩（台中县红派）、廖福本（云林县福派）、

王金平（高雄县白派）、吴德美（高雄市朱派）、余陈月瑛（高雄

县黑派）等。 年底举行的第七届省议员选举中，又有 位

党外人士当选。包括蔡介雄、陈金德、周沧渊、付文政、黄玉

娇、苏洪月娇（以上为连任）、苏贞昌、游锡堃、谢三升、余玲

雅（余陈月瑛之女）、陈启吉、简锦益、廖枝源与林清松。其中

不少是党外地方派系的代表（余玲雅，高雄县黑派代表）或政治

世家（蔡介雄），有些人后来也成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或地方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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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启吉）。

月，以年短短数年间，党外力量重新在政坛兴起。

公职人员为主导的“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成立。同时，“作者

编辑联谊 ，“、政治犯联谊会”“、劳工法律支援会”、各县市

“党外联谊会”及“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党外社团迅速出现。这

些不同的党外组织，成为日后民进党的重要派系与山头势力。但

这些党外势力还未改变地方权力结构中地方派系的势力范围，地

方派系仍主导地方政治，县市长基本上仍由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人

物当选，绝大多数民意代表仍是地方派系的代表。

年 月，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成立，台湾当局

没有依法取缔，而是予以默认，揭开了台湾政治发展的新时代。

民进党迅速投入当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其 月中在

举行的第四次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中，尽管当选者多为国民党

的地方派系代表如吴德美（高雄市朱派）、张坚华（基隆市苏

派）、蔡胜邦（台北县“三重帮”）、刘兴善（桃园县南区刘派）、

刘碧良（苗栗县大刘派）、吕学仪（桃园县北区新派）、刘松藩

（台中县红派）、王金平（高雄县白派）等，但民进党也取得重大

。在同期“国大进展，提名 人，当选 名，当选率达

人，当选 名。在代表”增额选举中，民进党提名 这两项选

，总得票超过举中，民进党提名当选率平均达 万张，

，显示民进党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崛起得票率近 ，

对地方派系政治生态开始产生重要冲击。

年代末即 年，台湾进行第一次“立法院”全面直接

选举，民进党有多人当选，包括叶菊兰、许国泰、谢长廷、王聪

松、邱连辉、彭百显、卢修一、林正杰、洪奇昌、陈水扁与陈定

南等，而国民党内当选的地方派系代表比例趋于减少。此后，地

方派系在选举中虽然是重要的争夺者，但原有的地方政治生态已

有很大的改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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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进入 台湾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继“立法院”

全面直选后，台北市、高雄市、台湾省与台湾领导人等先后进行

年民进党成立后，另全面直接选举。同时继 外两个重要政

党新党与建国党也于 年代末先后成立，并纷纷投年代初与

入选举，对台湾各级权力结构与选民结构都有重要影响，进而影

响到地方派系的权力分配。

年），台湾先后共举行年代到目前（上世 次重纪

年次“大选举：一是 国民代表 年与大会”选举（ ）；

年、 年、次“立法 年与院”选举二是 （分别为

年）；年 ）；三是 次县市选举 年 年与、（

年四是 次县市议 年与员选举（ 年、 ）；五是一

次省议员选举（ 年）；六是一 年）；七是次省长选举（

次台湾领导人选举（ 年与 年 次台北市与高）；八是

雄 年 年）。可以说几乎平均每年、市选举（ 年与

都有一次以上的重大选举，每次选举都是一种权力的分配与不同

政治力量及地方派系的重新调整。

这一时期，地方派系虽然在各种选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已无法控制选举大局，政党力量明显在选举中发挥着决定性作

用。就是说台湾基本上结束了县级以上权力结构在地方派系之间

的分配，而是由政党竞争所取代，但地方派系在不同区域与种类

的选举中仍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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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方派系势力范围与社会动员

地方派系依靠建立的庞大社会关系网，控制了地方各种权力

机构与经济社会资源，在选举中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在经济上进

行利益交换与权力分配。

一、地方派系的势力范围

地方派系力量主要集中在相关政治机构、经济领域与社会团

体中，地方派系控制的领域包括县市政府与县市议会、乡镇政府

与乡镇民代会、村里与村里民代会，农会、渔会、区域中小企业

银行、地方客运与货运公司等。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六大社会

系统：

一是行政系统。地方派系从村里最底层行政组织到乡镇市，

再到县市政府，形成一个垂直的地方派系行政权力体系网络。行

政系统握有地方行政大权，是地方权力结构的核心，为地方派系

争取的最重要目标。其中县市长一职是地方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当选者绝大多数是派系人物。

二是民意机构系统。地方派系在各级民意机构，即从基层村

代会到乡镇市民代会，再到县市议会，直至“立法院”（以前还

有“省议会 等，形成一个垂直的民意机构权力网。参选各级

民意机构的民意代表是地方派系最易进入权力结构的通道。

三是农会与水利会系统等。农会被称为台湾基层三大权力中

心之一。台湾共有 多个农会，在台湾地方具有重要影响。从

县市级农会到乡镇农会，大部分为地方派系所掌握，也是地方派

系最重要的实力范围。有些农会由一个派系主导，也有由几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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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共同参与掌控，进行权力与利益合作、分配。

水利会是另一种重要的基层社会组 多织，原有水利会

个，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到目前只有 个（石门、南投、苗栗、

屏东、云林、嘉南、宜兰、台中、高雄、台东、花莲、彰化、台

北、桃园等）。水利会组织严密，内有会员代表，下有管理处，

管理处下有管理站，工作站下有班长、小组长与掌水工等，甚至

比农会系统还严密，自然成为地方派系介入的主要目标。水利会

还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是选举的重要力量，水利会会长的选

举变为地方派系角力及派系“桩脚”布桩的重要据点，因此权力

争夺一直十分激烈。水利会会长是由会员代表投票选举产生，但

因地方派系介 年至入及竞争激烈，于 年间改为官派。

后来因地方势力反对又改为选举产生会长。选举又产生弊病，

年改为通过遴派办法。不少地方派系代表就来自水利会，

如桃园县南区刘派重要代表、前县长刘邦友从父亲那里继承桃园

县农田水利会代表，造就了刘家父子在桃园县的势力。宜兰县林

派一罗许派的最初领导人林才添也是水利会系统出身的典型。云

林县林派掌控嘉南农田水利会、南投县洪派拥有草屯农田水利

会、彰化县红派拥有彰化农田水利会、苗栗县老黄派拥有苗栗县

农田水利会、宜兰县拥有宜兰县农田水利会等。

四是地方金融体系。除农会系统的信用部外，其他地方金融

部门也成为地方派系的主要势力范围。地方派系积极介入的主要

地方金融体系有各县市的信用合作社、区域中小企业银行、省营

商业银行及新兴的各种金融机构等。区域中小企业银行是跨县市

的地方金融机构，因而成为跨县市地方派系共同介入的目标。这

些金融机构与农会的信用部共同成为地方派系的资金提供者。

五是地方客运、货运公司。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各县市的

客货运输多为垄断性的私营，并成为地方派系的重要势力范围，

在许多县市十分典型。台北县淡水陈派拥有中兴大业巴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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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李派参与经营桃园汽车客运公司与指南汽车客运公司，中和

吕游派经营双和汽车客运公司、台北市大有巴士公司；台北县福

种汽车客运公司；桃园县南区吴派垄断了桃园汽车客运公司，刘

派拥有新明兴汽车货运公司；新竹县西许派就是以新竹货运公司

为基地发展起来的地方派系，而东许派则是以新竹客运汽车公司

为核心形成的地方派系；台南市林派拥有台南汽车客运公司；台

中市邱派与赖派共同拥有市汽车客运公司，张派拥有市公共汽车

公司；花莲县客家派参与经营宜兰县汽车客运公司，闽南派拥有

花莲汽车客运公司与台北县新店汽车客运公司；高雄市台南派拥

有高雄汽车客运公司；台中县黑派拥有县巨额汽车客运公司；苗

栗县大刘派与小刘派参与经营新竹汽车客运公司等。

六是其他经济实体。主要包括除信用合作社之外的各类合作

社（如台湾省樟脑运销合作社、青果合作社、省住宅公用合作

社、省蔗农消费合作社、县市及乡镇合作社、省合作社联合社）、

工程建筑公司、医院及其他家族企业等。依台湾学者调查研究，

地方派系经营的经济事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业、地产工程与水泥

建筑业、娱乐行业、饭店百货业、食品流通业、交通运输业、纺

织业、钢铁业、电子信息业、医疗业、化工业等 多种行业 。

其中，不少地方派系因拥有医院而发达，如嘉义市的许家班，就

是许世贤与张进通夫妇在嘉义市设立顺天堂医院行医，建立广泛

的社会关系而成为一方势力；宜兰县的罗许派因罗文堂与许文政

开设博爱医院（前身为罗许阿隆博爱医院），进而跻身于医师公

会而结识地方政经人士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派系；桃园县吴派也

拥有多家医院等。

①高永光： 世纪台湾地方派系的发展”，台湾《中国地方自治》，

第 年 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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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派系关系网与“桩脚”的选举动员

地方派系是一个庞大的区域社会利益关系结盟体。这个关系

网往往以一个县市为范围，有一个或多个地方派系领袖，派系领

袖基本上当选过县市长或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每个派系都有自

己的一批实力派人物，如“立法委员”“、省议员”“、国大代表”、

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乡镇代表、乡县市及乡镇的农会理

事长或总干事、水利会会长等。

台湾地方派系起源于选举，因此其最重要的功能是选举动

员，以掌握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要达到此目标，地方派系

就需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壮大派系力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

“桩脚”，依靠他们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地方派系为掌握选举

资源，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展关系，掌握地方各种正式与非

正式的社会组织，形成一个庞大的“桩脚网络”。地方派系通过

“桩脚”进行购票、买票、固票，以便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地方派系依靠“桩脚”进行社会与政治动员，发展派系的势

力。“桩脚”就是派系培养起来的一批分布在各种权力机构中的

掌权者或忠诚支持者。政治人物若无“桩脚”，犹如浮云。“桩

脚”多，政治基础就稳固。现在的“桩脚”不仅仅指过去传统意

义上的“买票”功能，更多的是指某政治人物或实力派人物的忠

诚支持者，并有动员其他人员的能力，这些人可说是地方或各团

体中的意见领袖 。

“桩脚”事实上是地方派系网络中重要的一环“。桩脚”是一

个变化中的多层次的角色。县市级派系的“桩脚”是派系中乡镇

市级及相关社会团体与组织的负责人或主要干部。“桩脚”是在

地方上可以为派系动员各种力量与争取选票的人物，包括在任或

离职的村长、代书、乡镇长、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退伍

①台湾《联合报 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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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协会会长、庙会管理委员会总干事、校友会总干事等在地方

有一定影响与实力的人物。

“桩脚”也有“大桩脚”与“小桩脚”之分“。大桩脚”即是

社会动员能力较大或影响力较大的个人或组织，如农会、水利会

或农会总干事、宗亲会理事长等就是“大桩脚”“。小桩脚”即为

动员能力相对较小的基层组织或社会政治地位较低的个人，如村

长、里长、代书或退伍军人协会等。

多个乡镇市全省 的“基层人脉”，是选举的“基层桩

脚”。基层候选人多为地方派系人物，或是地方派系支持的人物。

候选人为了胜选，均会采取买票的办法。买票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般都会通过自己的“桩脚”去执行。买票的价格各地不一，城

市区高于乡村，经 年代中期，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地区。

一般而言，拥有上千选票的大桩脚，车马费为 万元（新台币，

下同）；手中握有 票以下的小桩脚可获得 元走路费。

年，台中县长选举时的每票价 元左右格在 ；元至

彰化县每票的买票费从 元到 元不等 。

在社会反贿选呼声不断高涨下，司法单位积极查处贿选，于

是候选人改以后援会、宗亲会、同乡会、大楼管理委员会、工商

业协会等民间社团名义所举行的有赠礼品的流水席、餐会、联谊

会、座谈会等变相方式争取选民。有些候选人常会事先或事后组

织村里长或重要桩脚到海外观光。总之，地方派系要在选举中通

过各种办法给予“桩脚”好处，以便让其努力拉选票。据台湾媒

体报道，虽然候选人直接以金钱、实物贿赂选民的手段渐趋势

微，但以民间社团名义设宴或赠礼品的模式却大行其道。前台北

市议员林瑞图以他的经验指出：“桩脚”要经营得稳固，一定要

投入感情，他经常与桩脚打球，增进感情。“小桩脚”需要的回

台湾《工商时报》 日。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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